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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判例    

司法程序中行政权应避让司法权——烟台中院判决恒丰

银行诉市国土局土地行政处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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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程序中行政权应避让司法权 

——烟台中院判决恒丰银行诉市国土局土地行政处罚案 

      裁判要旨 

      诉讼中，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冲突由来已久。本案中，在涉案土地使

用权受司法程序羁束的情况下，应坚持司法权优先的原则。 

      案情 

      1994年11月24日，原山东省烟台开发区建设环保土地局（以下简

称建环土地局）与耕福堂大酒店签订合同：将位于开发区F－14小区的2

0095.58平方米公建用地出让，建设周期3年，超过3个月不拿设计方

案，超过6个月不投资开发的，有权对土地进行调整或无偿收回土地使

用权，已交土地出让金不退还。1996年10月，上述土地经审批有偿转

让给晋嘉油脂公司。 

      1996年11月8日，原烟台住房储蓄银行（2003年改制为恒丰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贷款人）与石家庄晋嘉制药厂（借款

人）、晋嘉油脂公司（抵押人）签订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约定：抵押人

以开发区F－14小区（以下简称F-14小区）19301.89平方米土地使用

权抵押担保，由晋嘉制药厂向开发区支行借款人民币900万元。 

      同日，开发区支行与抵押人签订房地产抵押合同，约定借款清偿期

和抵押权的存续期间，并依法取得抵押许可证。 



      因晋嘉制药厂未履行合同，恒丰银行诉至烟台中院，中院判决：晋

嘉制药厂偿还本金及利息，以其抵押的F－14小区土地使用权为晋嘉制

药厂第一条的给付义务承担保证责任，烟台住房储蓄银行对该抵押的土

地使用权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该案上诉后，省高院维持烟台中院判

决。恒丰银行申请执行，烟台中院裁定拍卖晋嘉油脂公司的F－14小区

土地使用权。 

      2003年12月29日，建环土地局送烟台中院《关于申请中止执行烟

国用（96）第1069号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函》，以该宗正在执行的土地

有纠纷，开发区法院已另案裁定将上述土地使用权查封，至今未解除为

由，请求中止对该土地使用权的执行。 

      2003年12月30日，建环土地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无偿收回该公

司的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日，烟台中院暂停对该宗土地的拍卖。恒

丰银行不服该处罚决定，向市国土局申请行政复议，市国土局维持原开

发区建设环保土地局行政处罚的决定。恒丰银行不服，向开发区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开发区法院作出确认建环土地局

行政处罚决定违法的判决。 

      2004年9月23日，开发区法院解除对涉案土地使用权的查封。市

国土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后，于10月12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无偿收回第三人晋嘉油脂公司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裁判 

      恒丰银行不服行政处罚决定，向烟台开发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烟台开发区法院经审理判决：维持市国土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书。 

      恒丰银行不服原审判决， 以上诉人主体资格无法律依据和本案中

的司法权比行政权更权威等为由向烟台中院提起上诉。 

      烟台中院认为，上诉人作为涉案土地使用权的抵押权人，与被上诉

人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有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我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规定，土地使用者应

当按照土地使用出让合同的规定和城市规划的要求，开发、利用、经营

土地。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和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市县人民政府的

土地管理部门应当予以纠正，并根据情节给予警告、罚款直至无偿收回

土地使用权的处罚。被告作为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管理部门，具有对土

地违法作出处罚的行政主体资格。 

      土地使用权抵押权的设立、变更和消灭应依法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土地使用权抵押权依法登记后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上诉人与第三人

晋嘉油脂公司签订房地产抵押合同后，开发区国土局依法为双方进行了

抵押登记并颁发了《抵押许可证》，上诉人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抵押

权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况且本案涉案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已经本院、省高

院民事判决，上诉人依法取得了优先受偿权，本院也已经依据生效的民

事判决和上诉人的执行申请作出了执行裁定，故该国有土地使用权已受

本院执行程序所羁束。被上诉人在明知涉案土地使用权已经进行了抵押

登记，且已进入司法执行程序的情况下，作出的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的

行为，不仅使国家审判机关的生效裁判难以执行，而且使国家为保障交

易安全而设立的抵押担保制度形同虚设，损害了抵押权人的合法权益，

也损害了国家的抵押担保法律制度。虽然对受司法程序羁束的土地使用

权，行政机关能否无偿收回，相关的行政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但依

法行政是行政执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涉案土地使用权受司法程序羁束

的情况下，行政权应自觉地避让司法权，这是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 

      2005年11月4日，烟台中院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二）

项、第五十四条第（二）项2目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烟台开发区法院（2005）开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烟台市国土资源局于2004年10月12日作出的烟国土罚字

[2004]第401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0元，均由被上诉人烟台市国土资源局承

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返回】  

      （该案二审案号为[2005]烟行终字第77号） 

      案例编写人：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史殿美  孙学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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